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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6]2355 号《关于对中

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事项的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日，你公司披露转让出资份额的关联交易公告称，拟将

所持有的瑞彧（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

彧基金）1亿元出资份额作价1.63亿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预计给公司带来约6,300万元的收益。

但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1条和

第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关于交易的商业实质 

1.2015年7月，你公司与国安集团之控股孙公司中非信银共同发起设

立产业并购基金，通过收购、兼并方式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利润点。基

金名称暂定为瑞彧基金，基金规模暂定30亿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该

产业基金设立目标的实现情况，公司本次转让基金份额的主要原因。 

2.公告披露，瑞彧基金自成立以来营业收入为 0，净利润持续亏损，



截至 2016 年 10 月末总资产为 20,101.74 万元，净资产为 19,522.23 万

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在瑞彧基金尚未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国安集团

高溢价收购出资份额的主要原因和合理性。 

3.公告披露，截至本次交易，瑞彧基金认缴出资5.102亿元，实缴出

资1.962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国安集团认缴4亿元，实缴0.86亿元。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国安集团在尚未足额出资的情况下，作为本次

交易对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2）交易双方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相关

协议和安排。 

二、关于交易定价合理性 

公告披露，瑞彧基金账面资产为2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101.74

万元货币资金，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瑞彧基金持有的宜昌山城水都

冬虫夏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城水都）3.33%的股权。请公司核实并披

露： 

4.瑞彧基金取得山城水都股权的时间、投资成本、交易作价依据和

会计计量方式； 

5.山城水都的主要股东构成，并说明与你公司、国安集团及其关联

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往来和其他安排； 

6.山城水都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 

7.结合山城水都的主要资产、负债以及经营情况，说明自瑞彧基金

取得山城水都股权至本次转让交易，山城水都估值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和依据。 



三、关于交易评估 

公告披露，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企华）对瑞彧基金持有的山城水都股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同时，截至本次交易，瑞彧基金尚未约定收益分配方法，中企华因

此按实缴出资比例计算公司基金份额的评估值。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8.评估机构评估山城水都股权所采用的评估依据、评估参数； 

9.评估机构按实缴出资金额计算公司基金份额评估值的依据； 

10.请董事会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

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独立意见。 

四、其他 

公告披露，瑞彧基金于2015年6月5日注册成立，国安集团认缴出资1

亿元，中非信银认缴出资10万元。2015年8月12日，国安集团退伙，杭州

德耀入伙。2015年12月29日，杭州德耀退伙，公司、国安集团及关联方

中信国安（西藏）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入伙。其中，国安集团认缴出

资1亿元，实缴出资8,600万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1.瑞彧基金的设立、出资、退（入）伙、合伙协议修订以及项目投

资等后续进展； 

12.公司就瑞彧基金设立及后续进展履行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和决

策程序，并说明前期信息披露是否有误。 

请你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

回复我部。 

目前公司正在就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公司将尽快回复上述问题并公



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